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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自进入大数据时代以来，数据的价值不断凸显且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新型生产要素。 就数据保护而言，
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产权规制法与行为规制法。 产权规制法与行为规制法所规制的对象其实是以数据为载体、通
过数字化手段进行加工处理的著作、专利与商业秘密。 产权规制法并不是对数据及数据产权进行保护，而是对既有

权利及经过数字化与数据化后的客体进行保护。 与产权规制法相比，行为规制法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但是在数据权

利不清且数据主体不明的情况下仍然存在行为规制困境。 通过将产权规制法与行为规制法进行必要结合，从控制

与管理的视角构建以行为规制为主导兼具产权基本框架的数据产权，以此来促进数据的开发利用并提升数据经济

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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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近几年数字经济的全面发展，人工智能、区
块链、云计算、５Ｇ 等数字技术应用呈现井喷式爆发

性增长，呈现出跨行业的泛式应用现象，并与传统的

实体经济高度融合，使得一切事物变得可视化、流程

化、数据化。 随着数据产业不断升级，数据的价值不

断凸显，数据财产已然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 自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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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来，数据便作为

与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并列的主要生

产要素之一，在整个经济过程中发挥着必不可少的

作用。 ２０２０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

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发布，该意见

明确指出要对包括数据在内的生产要素改革并完善

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
数据的流通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从终

端用户到企业以及企业与企业间进行数据流通的第

一阶段；数据从终端用户与企业流通到公职部门的

第二阶段；公职部门将数据加以必要整合后形成公

共数据并再次流通回市场的第三阶段。 上述三大阶

段的法律关系彼此独立存在，权利义务并不能有效

衔接。 现行法律体系主要以部门法对数据法律问题

进行规制，存在彼此隔离且未有效整合的现象。 据

此，笔者以现有制度为基础，以问题为导向，从控制

与管理的视角构建以行为规制为主导兼具产权基本

框架的数据产权。

　 　 一、中国数据立法①对数据财产权益保护
的缺失
　 　 现阶段，中国直接对数据加以规制的的立法是

《数据安全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 值得肯定的

是，《数据安全法》为数据的开发利用提供了基础的

安全保障。 然而，该法以一种较为宏观的视角对数

据的开发利用进行必要的规制，其关注的重点仍是

数据安全。 对于数据权利与数据权益等问题，该法

以较为原则的方式，在第 ７ 条加以规定，即在数据的

开发利用活动中，该法保障各个数据主体的合法权

益。 《个人信息保护法》是中国第一部以个人信息

权益为主要保护对象的法律。 该法在一定程度上对

个人数据的保护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对于数据的

具体开发与利用等方面的规制，该法仍然具有其自

身的局限性。
《数据安全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均是以义

务范式的行为规制为主，通过对数据与信息处理者

附加一定的义务与责任来对数据与个人信息加以保

护。 以个人信息的处理为例，《个人信息保护法》在
处理原则上要求信息处理主体在处理个人信息时需

遵循合法、正当、必要与诚信原则，且《个人信息保护

法》在第五章以专章的形式规定了包括安全管理、合
规审计、信息泄露补救以及个人信息保护等义务。
在整体调节上，上述两部法律偏向于对数据人格权

益的保护，缺少一定的赋权模式，无法对各个数据与

信息主体的权利进行平衡。 此外，在数据的开发利

用等方面，上述两部法律也缺少权利范式的调节与

规制。
《数据安全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虽然为数

据的开发与利用提供了安全保障，但并没有对数据

的权利以及相关数据主体所应享有的权利进行明确

规定。 在数据财产权益方面，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简称《民法典》）在总则部分第 １２７ 条设立

了要对数据与网络虚拟财产进行保护的基本原则，
但数据与网络虚拟财产之间具有较大的差别，且《民
法典》仅表达了对数据与虚拟财产的保护态度，然而

对具体以何种方式保护，是否通过赋权模式对数据

及相关主体的数据权利进行保护等问题均未提及。
现阶段中国数据相关立法对于数据财产权益的

保护力度十分有限，无法实际解决数据在具体的开

发利用中所涉及的数据与数据权利归属等问题。 作

为新型生产要素，数据产权需要被法律明确界定，并
明确相关数据权利，更为有效地保护各个数据主体，
促进数据的开发利用，进而提升数据经济的高质量

发展。

　 　 二、产权规制法与行为规制法下数据保
护的片面性
　 　 现阶段，各国普遍选取产权规制法与行为规制

法对数据加以保护。 在产权规制法方面，主要通过

现存产权制度向数据不断延伸，如利用知识产权对

数据加以保护。 在行为规制法方面，通常利用《反不

正当竞争法》对数据及相关行为加以规制。 无论是

产权规制法还是行为规制法，其均属于传统部门法

对数据问题的有限延伸，并不直接涉及数据及相关

权利义务。 具体而言，产权规制法所保护的客体并

不是数据，其所保护的是以数据为载体并通过数字

化进行传输和处理的著作、专利等知识产权。 就行

为规制法而言，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例，该法所

针对的客体也不是数据，其真正保护的仍是以数据

为载体并通过数字化加以表现的商业秘密。
据此，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信息、数据与数

① 此处的数据立法仅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简称《数据安全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简称《个人信息保
护法》）。 诚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也存在“网络专条”对扰乱市场秩序、破坏市场结构的不正当竞
争行为加以规制，然而，其属于在现有部门法的基础上向网络与数据问题进行延伸，并不属于本部分所讨论的数据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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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之间的关系到底为何。 首先，数据是信息的载体；
其次，数字是数据的传输和处理的方式。 从信息到

数据以及经历整个数字化的进程后，作为载体的数

据在相关性与关联性的聚合上发生了更为关键的作

用。 随着数据量呈几何式增长，经过数字化的数据

的价值开始演变。 “承载信息的数据作为生产要素

融入并赋能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经济环节，并
提升经济效率。”①数据的意义在于流通与使用，并
非单纯作为信息的载体而进行静态的存储与放置。
传统的产权形式从根本上阻碍了数据价值提升与衍

化。 若不考虑数据流通与价值衍化等因素，产权制

度的最大弊端便是无法有效地对具有无形性、非竞

争性与非排他性的数据加以规制。
（一）产权规制法②下的数据保护

产权在经济学与法学语境下具有不同的含义。
在经济学语境下，产权的概念来源于西方新制度经

济学学派中的“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产权的核心功能也

是对资源加以有效配置并以可预期的方式调整产

出。③ 产权的本意并不等同于所有权，其更加类似

于一种涵盖权利与义务并对社会关系加以规制与调

整的集合。 本质上讲，产权其实是自然人或法人及

其他组织所具有的能力，该种能力也是调整社会关

系的主要工具。 西方经济学语境下的产权也可用一

个较为抽象的概念加以概括，即减少个人或社会成

本的偏差机制。 整体而言，西方经济学下的产权更

加体现为一种以控制与管理为核心的行为主导模

式，对相关资源加以配置与优化。
在法学语境下，产权的概念较为清晰。 中国法

学界直接认为产权的本质是物权或者所有权。④ 此

外仍有部分学者认为产权是以所有权为主导的权利

总和，其包含了物权、债权以及基于物权与债权所衍

生的权利。 中国经济学界对产权的定义也局限于财

产权或所有权。 中国法学界与经济学界对产权的定

义和理解与西方经济学语境下的产权概念存在本质

区别。⑤ 无论是在经济学语境下还是法学语境下，
中国均将产权局限于物权或所有权，而物权与所有

权的特别之处便是强排他性，这与通过流通、共享等

方式进行价值衍化的数据经济并不相容。
现今，国内外利用产权对数据加以保护主要集

中于知识产权领域。 诚然，知识产权所针对的客体

在无形性方面与数据形成表面契合。 在法律制度的

构建上，知识产权是一种典型的不以有体物为媒介，
通过独立于物权与债权的形式让相关权利人对其经

济利益加以主张的权利。⑥ 然而实践中，知识产权

与对数据的保护在实质上无法契合。 大部分数据难

以满足受著作权所保护的客体独创性要求，对于数

据汇编作品的独创性认定也较为困难。 与较为依赖

人工编排的早期汇编作品相比，现今数据与数据集

合的收集与编排大多依靠于已形成高度自动化指令

的算法，故大部分数据难以满足在内容选择和编排

上的高独创性要求。 就专利权而言，与数据相关的

专利包括且不限于《专利审查指南》第九章中所认

定的数字计算机设备、数字处理设备或方法、专门适

用特定经营的系统或方法、程序控制系统等。 《专利

审查指南》主要针对的仍是经由数字化后与计算机

程序密切相关的专利发明，与作为生产要素的数据

或是大数据之间存在本质区别。 相关数据若想成为

专利权的保护对象仍需较高的创造性。 由此可见，
知识产权所保护的客体的内涵与外延并没有发生本

质变化，只不过是将保护范围延伸至以数据为载体，
并通过数字化加工的具有一定独创性或创造性的智

力成果。
国际上，较为典型的以知识产权对数据加以保

护的法律文件是欧盟的《数据库指令》。 除了对具

有原创性的数据选择与汇编提供保护之外，《数据库

指令》还规定了数据库的特殊权利保护。 该指令采

纳了排他性制度框架，通过著作权与特殊权利并行

的模式对数据库加以保护。 其中著作权保护模式针

对的是具有原创性的数据库，而特殊权利针对的是

为期 １５ 年的财产独占权并对非原创性数据库进行

保护。⑦ 《数据库指令》所保护的并不是数据本身，
其保护的是对相关数据库的投资，进而对投资行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时建中：《数据概念的解构与数据法律制度的构建———兼论数据法学的学科内涵与体系》，载《中外法学》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第 ２７ 页。
本部分所提及的产权规制法是中国法律语境下的产权而非西方经济学语境下的产权。
参见童楠楠、窦悦、刘钊因：《中国特色数据要素产权制度体系构建研究》，载《电子政务》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第 １２⁃１３ 页。
参见程承坪：《所有权、财产权及产权概念辨析———兼论马克思所有制理论与现代产权理论的异同》，载《社会科学辑刊》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第 ９０⁃９１ 页。
参见冉昊：《法经济学中的“财产权”怎么了？ ———一个民法学人的困惑》，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第 ６２⁃６４ 页。
参见梅夏英：《两大法系财产权理论和立法构造的历史考察及比较》，载《私法》２００１ 年第 １ 期，第 １８１ 页。
Ｊｅｎｓ Ｌ． Ｇａｓｔｅ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Ｕ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 Ｆｏｒｄｈａ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２０：１１２９， ｐ．１１４７

（１９９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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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激励效果。① 在《数据库指令》被不断泛化应用

后，该指令所提供的保护模式转变为只要不是无关

紧要的，且不会被任意人做到的投资，则相关数据库

的投资可以受到保护。 在保护模式上，该指令具有

典型的“排他权赋予”和“排他权限制”的二元结构。
权利人可以主动通过合同对相关权利进行转让与授

予。 同时，权利人可以拒绝第三人对数据库的全部

或主要部分进行提取或利用。 《数据库指令》 自

１９９６ 年颁布至今，其著作权与特殊权利并行的保护

模式并没有产生较为良好的效果，②甚至引发了不

利于数据流通与共享的后果，损害了欧盟成员国的

出版和数据库产业。③ 欧盟于 ２０１９ 年又颁布了《单
一数字版权指令》，但并没有对 １９９６ 年的《数据库指

令》加以更正，反而更多地体现了对先前指令的

支持。④

在用既存产权制度对数据加以保护方面，无论

是中国还是欧盟情况都不容乐观。 产权的僵硬制度

致使数据无法被有效利用。 目前数据已然成为不容

忽视的生产要素，与通过数字化技术手段而兴起的

数字经济相比，当下更是以数据生产要素为主导的

数据经济时代。 现阶段，欧盟的 《数据法》 （Ｄａｔａ
Ａｃｔ）与《数据治理法》 （Ｄａｔａ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ｃｔ）中提及

了数据经济这一概念，上述两部法案也是欧盟继《数
字市场法》（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ｃｔ）后对数据加以直接规

制的最新法律文件。 在《数据治理法》中共出现 １１
次数据经济，在《数据法》中分别出现 １５ 次数据经济

与 ５ 次数字经济。 可见数字经济与数据经济的内涵

与外延并不统一。 其中《数据法》明确表示，数字资

产是指顾客有权使用的数字形式的要素，包括数据、
应用程序、虚拟机等虚拟化技术的其他表现形式。
数据经济衡量的是数据市场对经济的整体影响，即
数据作为从原始数据衍生的产品或服务在市场上进

行交换，它涉及由数字技术实现数据的生成、收集、
存储、处理、分发、分析、细化、交付和开发。

（二）行为规制法下的数据保护

现阶段各国均倾向于使用行为规制法对数据加

以必要保护，且以产权规制法为代表的知识产权学

者也存在向行为规制法转向的迹象，即赋予数据收

集者限制第三方主体利用其所收集的数据的有限排

他权利。⑤

与产权规制法相比，行为规制法并不过度在意

数据权利的归属。 但与产权规制法类似，其也是基

于现有的部门法框架对数据加以保护。 在立法层面

上，中国没有专门规制数据行为的立法文件。 现阶

段国内的大部分行为规制还是要依托于《民法典》⑥

与《反不正当竞争法》。
首先，以合同规制法为例，合同保护属于典型的

行为主义保护模式。 然而，在数据权利及权属并不

明晰的情况下，合同规制法所提供的保护模式具有

其自身的局限性，如无法有效判断相关数据授权行

为是否真实有效。 《民法典》下的合同规制法需要

依托于较为健全的市场机制。 无论是终端用户向企

业的数据流通，还是企业与企业间的数据交易或流

转，均没有一个合理有效的交易机制。 对于前者，基
于网络效应，既存的生产经营者随着其收集数据的

积累，市场力量越来越强。 市场力量和终端用户对

数据的处理能力等均造成了企业与个人间的实质不

对等。 传统合同法理论下的允诺换允诺，以及一些

基础且必要的议价能力在数据经济下正不断流失。
此外，合同发挥作用的基本原理是在产权制度相对

完善的基础上对交易行为提供正当且必要的保护机

制。 在整体调控上，既存的合同法原理并不能完全

适合当下的数据经济与相关市场。 合同制度可以辅

助数据权的行使，但在数据权利并不明晰的情况下，
其所能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⑦ 对于后者，在数据

权利缺失及权属不明的情况下，任何交易或授权行

为均会在某种程度上被认定为“无权处理”或“无权

处分”。⑧

其次，以侵权规制法为例，其不受合同相对性的

影响，可对合同之外的第三方主体的行为加以有效

规制。 然而，就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以及个人信息的

保护，中国均通过专门立法的形式对上述问题加以

规制，故侵权规制法本身的发挥空间十分有限。 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龙卫球：《再论企业数据保护的财产权化路径》，载《东方法学》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第 ５４⁃５５ 页。
参见孙远钊：《美国与欧盟对数据保护的梳理与参考》，载《政法论丛》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第 １００ 页。
Ｐｅｔｅｒ Ｋ． Ｙｕ，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ｓ Ｒ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ｃｈｉｎ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Ｄａｔａ， Ｔｕｌａｎｅ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９３：８５９， ｐ．８８０（２０１９） ．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ＥＵ） ２０１９ ／ ７９０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１７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９ ｏｎ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ｉｎｇｌ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Ａｍｅｎｄ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ｓ ９６ ／ ９ ／ ＥＣ ａｎｄ ２００１ ／ ２９ ／ ＥＣ， ＥＵＲ⁃Ｌｅｘ（１７ Ｍａｙ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ｒ⁃ｌｅｘ．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ｅｌｉ ／ ｄｉｒ ／ ２０１９ ／ ７９０ ／ ｏｊ．
参见崔国斌：《公开数据集合法律保护的客体要件》，载《知识产权》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第 ２０ 页。
主要是合同规制法与侵权规制法。
参见钱子瑜：《论数据财产权的构建》，载《法学家》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第 ７７ 页。
造成“无权处分”的原因是目前中国依然没有相关立法文件对数据的权属进行必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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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民法典》对数据所采取的是财产利益保护主

义①而非财产权利保护主义，②其中财产利益保护模

式在私法上属于“法益保护”，而财产权利保护主义

属于“权利保护”。 与“权利保护”相比，“权益保护”
所针对的不是法定的及类型化后的权利，且在法律

适用与损害界定上均存在差别。③ 据此，合同规制

法与侵权规制法均对数据权利具有较强的依赖性。
然而现阶段，并没有任何法律规范对数据产权及数

据权利进行界定。
最后，就反不正当竞争而言，反不正当竞争的规

制路径并不以产权为必要前提。 在无法基于明确的

权利归属而得到合同规制法与侵权规制法的保护

时，反不正当竞争可以提供渐进且场景化的保护。④

以《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范围最大且最具灵活性

的一般条款（第 ２ 条）为例，其调控范围仍局限于市

场竞争方面，将维护市场秩序与保护市场结构作为

第一顺位，其所规制的行为局限于对相关生产经营

者造成实质性阻碍的情况。 《反不正当竞争法》在

适用范围上具有局限性，在发生实际损害后方能启

动救济。 除了一般条款部分，对于尚未公开且具有

一定商业价值的数据还可通过商业秘密加以保

护。⑤ 然而，商业秘密保护的逻辑是基于秘密性、保
密性和价值性三个要件。 对于数据而言，以商业秘

密进行保护的充分必要条件，是相关数据未被其所

涉领域的人员普遍知悉、该数据已被采取相当的保

护措施、该数据能够为其权利人带来优势。 据此，商
业秘密保护理论的适用基础是数据需要符合商业秘

密三性。 若数据的收集来源较为广泛，那么大部分

数据是无法满足秘密性要件的。 单就价值性而言，
目前并没有较为健全的评估数据价值的方法，在具

体的司法裁判上缺乏稳定性。

国际上，美国倾向于利用行为规制法对数据及

相关权益加以保护。 美国在其 １９８６ 年出台的《计算

机欺诈与滥用法》（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Ｆｒａｎｄ ａｎｄ Ａｂｕｓｅ Ａｃｔ，简
称 ＣＦＡＡ）中通过侵权规制法的形式对未经授权或

超过权限访问计算机等不当行为加以规制。⑥ ＣＦＡＡ
早期将未经授权或超过权限访问计算机等行为认定

为犯罪行为。 然而，在后续的 “ Ｃｒａｉｇｓｌｉｓｔ ｖ． Ｔａｐｓ
案”⑦与“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ｖ． Ｐｏｗｅｒ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案”⑧中，法院又

否定了当事人通过“使用条款”来援引 ＣＦＡＡ 下的未

经授权条款，认为在有禁令或技术手段的情况下才

能构成 ＣＦＡＡ 下所说明的未经授权。 ２０１７ 年，在
“ｈｉＱ ｖ． ＬｉｎｋｅｄＩｎ 案”⑨中，美国法院再次确认利用爬

虫软件对公开信息的爬取并不违反 ＣＦＡＡ。 现今美

国法院更是认为违反爬虫协议（ ｒｏｂｏｔｓ 协议）的行为

并不必然属于违法行为，仅当不当行为违反了相关

的行业规则或造成了具体的公共危害时才属于

ＣＦＡＡ 所禁止的行为。 纵观近几年美国的司法判例

可以得出，ＣＦＡＡ 在具体的司法适用上被不断地

推翻。
德国相关学者也主张，应在保证数据流通的基

础上，通过限制数据权利人行使绝对排他性要求来

间接规制数据权利的行使与权利归属，并促进整

个数据经济的市场竞争。 日本主要利用《日本反

不正当竞争法》以商业秘密理论对数据的利用与使

用加以行为规制。 欧盟在历经近 ３０ 年的“数据保

护”实践后，也逐步从产权规制法转变为以《数据

法》为代表的行为规制法。 具体而言，《数据法》通

过构建数据访问权，以既非商业秘密也非传统产权

的角度对非公开的数据加以保护与规制。

与产权规制法相比，行为规制法类似于一种现

行有效的法律集合，其更加注重效率，具有较强的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具体而言，《民法典》通过第 １２７ 条对数据与网络虚拟财产进行保护，然而该条仅在宏观层面确立了数据具有财产属性并独立于物权
与知识产权等既有产权体系。

参见王利民：《数据的民法保护》，载中国人民大学未来法治研究院网站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６ 日，ｈｔｔｐ： ／ ／ ｌｔｉ． ｒｕｃ． ｅｄｕ． ｃｎ ／ ｓｙ ／ ｘｓｇｄ ／ ｓｊｙｇｒｙｓ＿ ／
６ｆｆ１９７２５５３８ｆ４２ｄ９ｂ５７２ｆ７ｃａ７ｃ９３９３ｂ９．ｈｔｍ。

参见朱虎：《侵权法中的法益区分保护：思想与技术》，载《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第 ４４⁃４８ 页。
参见孙晋、冯涛：《数字时代数据抓取类不正当竞争纠纷的司法裁判检视》，载《法律适用》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第 １１２⁃１２０ 页。
参见《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９ 条。
参见丁晓东：《论企业数据权益的法律保护———基于数据法律性质的分析》，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第 ９２ 页。
Ｃｒａｉｇｓｌｉｓｔ， Ｉｎｃ． ｖ． ３Ｔａｐｓ， Ｉｎｃ．， ９４２ Ｆ． Ｓｕｐｐ． ２ｄ ９６２ （Ｎ．Ｄ． Ｃａｌ． ２０１３） ．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Ｉｎｃ． ｖ． Ｐｏｗｅｒ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Ｉｎｃ．， ｅｔ ａｌ．， ８４４ Ｆ．３ｄ １０５８ （９ｔｈ Ｃｉｒ． ２０１６） ．
ｈｉＱＬａｂｓ， Ｉｎｃ． ｖ． ＬｉｎｋｅｄＩｎ Ｃｏｒｐ．， ２７３ Ｆ． Ｓｕｐｐ．３ｄ １０９９ （Ｎ．Ｄ． Ｃａｌ． ２０１７） ．
现阶段，德国的司法实践是将公开数据与个人数据区分开来，并将商业数据置于《德国著作权法》第 １９ 条与第 ９７ 条下进行保护。 该

种保护模式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著作权保护，而是以网络传播权的形式对相关数据加以保护，并对相关不当行为进行侵权认定。
参见吴桂德：《商业数据作为知识产权客体的考察与保护》，载《知识产权》２０２２ 年第 ７ 期，第 ９６ 页。
参见刘影、眭纪刚：《日本大数据立法增设“限定提供数据”条款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载《知识产权》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第 ９３⁃９５ 页。
参见司马航：《欧盟数据财产权的制度选择和经验借鉴———以欧盟〈数据法〉草案切入》，载《德国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第 １１４⁃１１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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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主义色彩。 但与产权规制法一样，行为规制法同

样存在是保护数据还是保护以数据为载体、经数字

化后的商业秘密等问题。 现今大部分的行为规制法

均属于义务规范模式，且几乎均以损害结果发生为

实质性要件。 如《反不正当竞争法》是以阻碍市场

竞争为实质性判断要件，且具体的损害赔偿问题仍

需要转承至《民法典》中侵权责任编的相关规定。①

就不当行为而言，也因商业秘密保护本身所存在的

秘密性、保密性与价值性要件而无法有效针对数据

问题。 即使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增设“商业数据

专条”来加强数据化财产的竞争保护，②其也无法直

接解决现阶段的数据问题。 该种专条的核心仍是解

决通过数字化并以数据作为载体加工的商业秘密所

引发的法律纠纷。 将上述问题置于具体的司法实践

中，便会转变为因对自由裁量权的过度依赖而导致

的个案个判现象，这对司法稳定性与维护长期正义

是十分不利的。

　 　 三、以控制与管理为主导的数据产权
构建
　 　 无论是产权规制法还是行为规制法，其均是对

各个既有领域的数据问题进行分段式研究，并不能

对数据领域及数据流通三大阶段进行有机统一的调

节与规制。 据此，数据产权亟需被确立以便适应数

据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需求。 构建数据产权的目的也

是为了更好地规制数据行为，确定行为起点与行为

边界，并明晰数据行为所引发的法律关系。
（一）数据产权的界定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特性体现为：首先，数
据具有无形性，即无法通过实体占有而进行支配是

其区别于传统的有形财产最为重要的特征。 其次，
数据的可复制性是其区别于有形财产的第二大特

征。 在可复制性的加持下，数据的开发与利用效率

远大于有形财产，这加大了数据的保护难度。 再次，
数据的非竞争性主要指与传统资源或生产要素相

比，数据与使用次数之间不存在反比例关系，即数据

不会如传统财产一般随着使用次数的增加而损耗自

身产能。 相反，随着使用次数增加，数据之间的相关

性会被更多地挖掘并增加数据自身的经济价值。 最

后，数据的非排他性主要是指同一数据可被多个主

体同时开发利用。 上述四性共同成就了数据作为一

个新生产要素在市场中的经济价值。
基于数据所具有的特性，对于数据产权的构建

需从可被多主体同时开发利用这一特点出发，以构

建一种具有“最低限度的必要排他性”权利。 之所

以保留一定的排他性，是出于维护经济秩序与促进

良性竞争等因素的考量。 若完全摒弃排他性，则会

导致市场上的生产经营者对数据无序掠夺并造成市

场结构的损毁。
理论上讲，产权规制法与行为规制法并不是一

个非此即彼的关系。 行为的实施依赖于权利，权利

的获取又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产权制度。 因此，不能

因为数据所特有的无形性、可复制性、非竞争性、非
排他性等特点而直接抹杀产权在规制数据方面的作

用。 同时，行为规制的方式仍需要以产权的框架为

基础，若无任何权利基础则无法对相应行为进行合

理有效的规制。 故构建新型数据产权便是重点研究

的对象。
诚然，目前中国的产权规制法并不能适配于数

据的开发与利用，然而数据的发展仍离不开产权这

一基本框架。 现阶段中国大部分产权规制法均集中

于对“物”的规制而忽略了行为上的考量，故笔者以

数据本身与数据行为作为切入点，通过引入数据控

制权与数据管理权对现阶段的产权制度进行改良，
即以行为规制为主导并以产权为基本框架来构筑数

据产权。 引入数据控制权与数据管理权主要基于数

据的使用、开发与利用等需求。
现阶段所有权的四项权能无法完美适配于数据

这一无形之物，而强行将所有权这一强排他性的权

利安置于数据之上也无法有效调整数据行为。 究其

原因，具体如下。
其一，基于数据自身的特性，数据及数据产权在

客观上不存在且不应该具有传统所有权具有的排他

性。 具体而言，与所有权中的占有权能相比，数据在

物理层面上无法以对有形物的方式进行排他性支

配。③ 数据基于非排他性可以同时被多个主体开发

利用，且其自身的经济价值并没有因被无限制性使

用而降低。 与之相反，数据的价值反而因聚合与整

合的过程而不断增加，而聚合与整合的过程就是数

据被不断使用的过程。 据此，数据无法通过占有的

模式被套用于既有的所有权体系下。

①
②

③

参见潘重阳：《解释论视角下的侵害企业数据权益损害赔偿》，载《比较法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第 ４８ 页。
参见孔祥俊：《论反不正当竞争法“商业数据专条”的建构———落实中央关于数据产权制度顶层设计的一种方案》，载《东方法学》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第 ２７ 页。
参见李爱君：《数据权利属性与法律特征》，载《东方法学》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第 ７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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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通过所有权对数据进行确权与保护无法

满足数据开发利用以及价值提升的切实需求。 数据

虽然不具备独创性和创新性，但其（尤其是数据集

合）却具有关联性、针对性与聚合性，而这些特性均

需要通过非排他性的重复使用才能获得。 如英国科

学院 ２０１８ 年在有关数据所有权与控制的研讨中提

出，数据并不像传统的有形财产可通过排他性占有

进行保护，“数据所有权”会给数据的流通、开发与

使用带来较大的困难与挑战。① 相应地，德国也同

样不支持以现有的所有权制度对数据加以保护。②

基于此，数据产权的构建需要尽可能降低排他性使

用的限度。 但是，重复利用对经济价值的有效提升

并不代表可以完全不考虑排他性抑或是限制性所独

具的功能，因为维持市场运行的稳定、保障市场结构

以及维持有效竞争均需要一定的排他与限制。
在控制与管理双重权利架构模式下能够有效解

决数据归属问题，即数据归属于控制权主体，相应的

管理权主体只负责对数据实施相关管理行为。 其

中，数据控制权与所有权较为相似，对数据控制权的

构建是以所有权为逻辑起点。 因数据本身具有无形

性、可复制性、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等特征，笔者在构

建数据控制权的过程中有意降低了具有强排他性的

占有权能，但同时保留“最低限度的必要排他性”以
保障正常的经济秩序，尤其是在同一数据被多主体

同时利用的情况下。
笔者以终端用户到企业这一阶段为切入点对数

据产权进行架构。③ 在架构上通过控制与管理二分

法④对数据的流通进行模型建设，来初步论证在以

控制与管理主导的模式下，数据控制权与数据管理

权如何在多主体间进行配置以保障数据经济的有序

与高效发展。
（二）数据产权的主体、客体与内容

笔者所构建的数据产权主要基于现实生产经营

的需求，从控制与管理的角度出发进行架构。 数据

产权具体架构模型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数据产权架构

　 　 １．数据产权客体

数据产权的客体是数据，虽然数据具有无形性、
可复制性、非竞争性、非排他性，但其仍具有一定的

可控制性。 以《数据安全法》为例，该法将数据定义

为通过电子或其他技术手段对信息加以记录的方

式。⑤ 据此，无论是自然人、法人、公共部门或是其

他组织机构，均可通过技术手段对数据实现包括存

储、加工在内的必要控制。 不同于对传统有形财产

的支配，对具有生产要素与经济价值的数据的控制

更类似于对一种“资源”的控制。 同时基于数据经

济的独特增值方式，该种控制不能具有强排他性。
数据控制权被创制出来的意义具有双重性。 其

一便是最大化地减少传统所有权所具有的强排他

性。 其二，出于对经济秩序与市场结构的保护，从交

①

②

③
④

⑤

Ａｎｎａ Ｂｒａｄｓｈａｗ， Ｄａｔａ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ａｔ ａ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ｃａｄｅｍｙ，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ｍｍｏｎｓ
（１１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ｐｏｌｉｃｙｃｏｍｍｏｎｓ．ｎｅｔ ／ ａｒｔｉｆａｃｔｓ ／ ３４４６８８４ ／ ｄａｔａ⁃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 ４２４７０２１．

Ｊｏｓｅｆ Ｄｒｅｘｌ ＆ Ｒｅｔｏ Ｍ． Ｈｉｌｔｙ， ｅｔ ａｌ．， Ｄａｔａ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Ｄａｔａ⁃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ｘ Ｐｌａｎｃｋ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
ｔｉ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６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６ ｏ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Ｄｅｂａｔｅ， ＳＳＲＮ（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ｐａｐｅｒｓ．ｓｓｒｎ．ｃｏｍ ／ ｓｏｌ３ ／ ｐａｐｅｒｓ．ｃｆｍ？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ｄ ＝ ２８３３１６５．

因大部分的法律逻辑与相关权利授予均主要发生在第一阶段，而第二、三阶段更加关注公共利益等因素，故以此为切入点。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简称《数据二十条》）通过三权分置的方式呈现了数据资

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与数据产品经营权。 控制与管理二分法能够包含上述三权。
参见《数据安全法》第 ３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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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安全的角度出发，通过控制权的形式对数据与相

关数据主体以及权利内容加以明确，通过保留必要

的排他性以保障有序的数据流通及平衡数据资源的

利用与享有，进而带动社会财富的整体增长。①

２．数据产权主体

现阶段并没有相关的立法文件对数据主体进行

明确有效的分类。 学理上，存在以数据内容与数据

行为为主导的多种数据主体分类方法。
其一，对于以数据内容为基础的数据主体可以

理解为“关于谁的数据”，即相关数据所展示的信息

主要的针对主体。 对于该种数据主体，因数据的主

要内容与其自身的信息具有十分强烈的相关性，相
关数据主体对自身的信息同样具有较强的控制力。
以数据内容为基础的数据主体应是数据控制主体，
就数据内容相关性而言，不会有任何主体更有权利

对该数据加以控制。 同时，单纯通过事实上的控制

与管理等情况来确定数据控制主体，进而决定数据

控制权的归属并不合理。② 诚然，事实上的控制与

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是较为良好的判断数据控制主

体的参考。
其二，对于以数据行为为基础的数据主体可以

理解为“由谁管理的数据”，即通过对数据的加工、
存储、传输等行为活动，在数据主体层面产生了数据

加工者、数据存储者、数据传输者等。 上述行为活动

均可以通过一种更为宽泛的概念加以描述，即数据

管理行为。 实施数据管理行为的主体便是数据管理

主体。 从本质上讲，享有数据控制权的主体与享有

数据管理权的主体③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

立关系。 在某一主体管理与自身相关的数据时，其
同时享有数据控制权与数据管理权。

３．以控制与管理为主导的数据产权内容

正如在数据权利主体部分所述，以内容与行为

为分界，存在着控制与管理的界分。 因此，在数据产

权内容上，将数据产权细分为数据控制权与数据管

理权。
数据管理权属于一种较为宽泛的概念，即只要

不是法律所禁止的，任何对数据实施开发利用的权

利均可被涵盖于数据管理权内。 具体而言，其主要

包括实施《数据安全法》所列明的收集、存储、使用、
加工、传输、提供、公开数据等权利。 数据的使用是

提升数据价值的主要方式，且该种价值的创造或提

升大体基于具体的劳动行为，其背后的逻辑是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数据控制权的逻辑基础虽然来源于主体层面的

数据控制者，但是并不能完全依据主体身份对数据

控制权进行权属判定，因为不具有主体相关性的数

据同样面临着数据控制权归属问题。 数据控制权在

具体的表现形式上与传统的所有权有一定的相似之

处，只不过出于数据经济发展的需要而移除了所有

权下的占有权能。 同时，基于经济秩序与市场结构

的需求，必要的排他性仍需被保留。 对某个数据进

行开发利用并不能直接表明实施开发利用行为的主

体对某一数据具有控制权。 原因在于：其一，基于数

据自身的特性，同一数据可在同一时间段被不同主

体加以开发利用。 其二，根据前述权利逻辑，开发利

用行为仅是管理行为，相关主体不能仅通过实施管

理行为来证明自身对某一数据具有控制权。
对于无法显示内容主体的数据，仍需要运用法

律拟制的手段确保数据控制权的归属。 现阶段，不
具有主体相关性的数据主要是经过匿名化④后的衍

生数据，以及本身不具有主体相关性的原始数据。
经匿名化处理的衍生数据，可以理解为数据管理主

体实施了切断主体相关性行为。 对于该种数据，应
采取法律拟制的方法将数据控制权交予实施匿名化

或其他切断主体相关性的数据管理主体。 对于本身

不具有主体相关性的原始数据，应当将该种数据的

控制权赋予生产或创造该数据的主体。 对于前者，
将数据控制权如此分配的理论依据属于先占理论。
相关数据被切断主体相关性后，便属于无主物的范

畴。 在传统民法理论体系下，对于无主物的原始获

取可以取得该物的所有权。 诚然《民法典》并没有

采纳先占理论，但在数据权利不清且数据权属不明

的情况下，可适当借鉴该理论。⑤ 将先占理论应用

于切断主体相关性的数据上能够较为有效地确定数

据控制权的归属，并以此保障经济秩序、市场结构以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冉昊：《财产权的历史变迁》，载《中外法学》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第 ３８２ 页。
本质上讲，数据控制主体与数据控制权的归属不能混为一谈。 然而，现阶段的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谁对数据进行了实际的管领与

控制，谁便是该数据的控制者。 法律上虽然没有明确数据控制权的内涵与外延，但实际上数据控制者却实施了相关权利。 这种现象不应被
认可。

此处所指的管理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涉及数据的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
此处所指的匿名化并不局限于《个人信息保护法》所列明的针对个人信息的匿名化，消除企业、其他组织机构的主体相关性同样属于

此处提及的匿名化。
参见丁晓东：《新型数据财产的行为主义保护：基于财产权理论的分析》，载《法学杂志》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第 ５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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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产能配置。 对于后者，其理论逻辑源于洛克的劳

动价值理论，该理论认为劳动可以为具有排他性的

权利提供正当性的基础，即生产无主体相关性的原

始数据本身就是取得该数据控制权最好的证明。
据此，判断数据控制权的归属存在一个二重递

进的逻辑过程，涉及主体相关性与行为相关性的双

重判断。 首先，判断数据是否具有主体相关性，即对

相关数据是关于谁的数据进行判定。 若相关数据能

够体现出其所记载的信息主体，则数据控制权的归

属便能被直接判定。 其次，若相关数据不具有主体

相关性，则需先初步判断该种数据的类型。 若其属

于经匿名化等处理行为而被切断了主体相关性的衍

生数据，则该数据控制权的归属判定应当按照先占

理论，即谁先实施了匿名化行为，谁便具有对该数据

的控制权。 若相关数据本身不具备主体相关性，则
数据控制权的归属判定应当依据劳动价值理论，①

即谁生产了该数据，谁便享有该数据的控制权。 劳

动理论与先占理论仅是在数据内容相关主体不清晰

的情况下，通过事实上对相关数据的管理与控制等

外在表现来判断数据控制权归属的方式。 同时，数
据控制权的归属不能完全依赖于先占理论或劳动价

值理论，否则会造成经济秩序的崩塌与市场结构的

损毁。 不宜以实际控制与管理情况来判断数据控制

权的归属，因为该种判断方式不仅损害了数据内容

相关主体的合法权利，还刺激了市场中的生产经营

者抢夺数据资源，即通过将数据划归于自身实际管

理控制之下而获得数据控制权，并最终导致市场竞

争扭曲。
无论是先占理论还是劳动价值理论，均不能完

全体现数据控制权的外部公示性。 在数据经济下，
数据控制权的创设既是为了减少所有权所具有的强

排他性，也是为了保留必要的排他性以保障经济秩

序。 在能够体现数据所针对的主体时，主体身份的

公示性自然而然产生了足以保障经济秩序的必要排

他性。 然而，当数据无法表明其所记载的内容或信

息所针对的主体时，该种公示性便随之消失。 据此，
对经匿名化处理的数据与本身不具备主体相关性的

数据进行登记，进而产生外部效力，是保留必要排他

性的充分必要手段。 在数据经济下，匿名化行为与

不具有主体相关性的原始数据生产行为均因数字自

动化技术的提升而愈发趋于同质化。 故数据控制权

所体现的最低必要排他性仅是针对无权爬取、秘密

窃取等不当行为，不能针对在取得相关数据控制权

后而排除他人对相关数据实施同样的匿名化行为，
或是限制他人生产或创造不具有主体相关性的原始

数据。
（三）数据控制权与数据管理权之间的关系

笔者对数据产权的构建是以行为规制为主导，
以产权制度为框架，并聚焦于治理数据与解决数据

所涉及的法律问题。 其中数据管理权主要针对《数
据安全法》所提及的七种行为，数据控制权主要提

供“最低限度的必要排他性”，以保障市场秩序与经

济发展。 数据控制权是数据管理权的基础，数据管

理主体实施《数据安全法》所明确的七种行为均需

被具有数据控制权的主体授权。 若无数据控制权，
则数据管理权无法合法实施。 在未取得数据控制主

体授权的情况下，即使相关主体事实上实施了数据

管理行为，其行为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也是存疑的。
在内部性上，数据控制权是数据管理权得以实

施的基础。 数据管理权所对应的七种行为，是数据

及数据控制权能够实现其价值的外部表现。② 数据

控制权更多体现于数据在静态上的实质归属，而数

据管理权更多体现于动态上数据行为的具体实施，
二者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数据产权。 在外部

性上，以控制与管理为主导的数据产权能够有效调

整前文所述的产权规制法与行为规制法的隔阂，即
行为的规制需要以一定的权利为基础。 这种以管理

权为主要外在表现形式，通过控制权提供一定的权

利公示性，进而达到“最低限度的必要排他性”，是
一种能够维护经济秩序、保护市场结构，并促进数据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数据产权。
笔者主要基于现实的市场情况，将数据产权分

为数据控制权与数据管理权。 以终端用户到企业的

数据流通为例，大部分终端用户无法凭借自身能力

在具有数据控制权的基础上直接实施数据管理行

为，其仅能通过授权的形式将数据管理权授权给提

供数据服务的主体，其中数据控制权便是实施对外

授权的基石。 在企业与企业之间，大部分企业基于

生产经营的需要，均会通过保留数据控制权的形式，
将数据管理权授权给他人使用，并基于合同向实施

数据管理行为的主体支付一定的服务费用。 简而言

①
②

参见冯晓青：《知识产权法哲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３⁃５ 页。
数据的价值在于使用，若不行使《数据安全法》所规定的七种行为则无法对数据加以聚合，不具有聚合性的数据很大程度上不会存在

较高的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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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造成数据控制权与数据管理权分离的原因主要

有两点：其一，数据控制主体与数据管理主体之间存

在技术能力的差异，需要通过授权的形式来对数据

进行利用。 其二，现阶段数据已然成为不可多得的

生产要素，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 所有生产经营者

均想以所有权的形式对其所收集的数据加以绝对排

他性保护。 据此，在数据流通方面，大部分生产经营

者均会采取保留数据控制权的形式对数据管理权进

行对外授权，而非直接对数据进行转让或交易。
诚然，数据控制权更加偏向于静态的主体归属，

但其本质是对数据资源的使用与控制。 数据控制权

是为了实施数据管理行为，实现数据利用、数据处分

以及数据经济价值开发的前提与基础。 数据管理权

更加偏向于动态的行为实施，且在实际的生产经营

活动中，该权利通常由具有较高技术能力的主体代

为实施。① 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便是数据的管理权

需完全在既有的法律框架下以及相关主体的授权范

围内行使，而数据控制权并不依赖于以意思表示为

主的法律行为。
数据控制权与数据管理权之间存在部分交叉，

最为直接的体现是在数据的使用方面。 数据控制权

与数据管理权其实并不一定会分离，只有数据控制

主体主动通过对外授权的形式将数据管理权授予他

人时，②才会出现数据控制权与数据管理权的分离。
但是，将数据管理权进行对外授权的数据控制主体

并没有丧失其数据控制权下对同一数据的使用权

能。 数据控制权本身便具有对数据的使用权能，其
不以数据管理权的转移而丧失。 此外，共同使用的

现象不仅符合作为生产要素的数据的自身特性，也
符合数据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求，更是数据所独具

的非排他性的体现。 对于数据控制者与数据管理者

之间的使用方式、使用权限与使用边界等问题，需要

以具体的授权协议或合同加以明晰，因合同而引发

的纠纷自然地受到《民法典》合同编的调整。 无论

是数据控制主体对外授权数据管理权，还是数据管

理主体实施相应的开发利用行为，均主要受到行为

规制法的调整。
（四）数据的处分、收益与访问

在数据经济下，数据已然成为了不可忽视的生

产要素，针对数据的处分、收益与访问问题，有必要

进行明确。 现有学者认为，应通过设立数据处分权

与数据收益权对数据的处分与收益问题加以规

制。③ 其中，数据处分权是对数据进行让渡的权利。
数据收益权是基于对数据的处分或对数据实施《数
据安全法》所提及的七种行为而产生的获取价值增

益的权利。
数据的处分、基于处分或开发利用而产生收益

均是数据控制权本身所具有的功能，应属于数据控

制权下的权能而非独立于数据控制权的其他数据权

利。 首先，数据的处分仅能通过具有控制权的数据

控制者加以实施，故数据的处分应当是数据控制权

下所应有的功能。 现阶段数据的收益一般是通过数

据交易（转让）或者对数据进行加工而产生的经济

效益。 就数据交易而言，其属于数据处分的一种。
该种情形下，数据的收益对数据的处分具有较强的

依赖性，故其仍属于数据控制权下的一项权能。 针

对数据管理行为产生的收益，应当综合考虑经济秩

序与市场结构等多个问题。 若直接将数据收益建立

在劳动价值理论上，则会引起无序的数据争夺，且变

相架空了数据控制者对数据的控制力度。④ 数据的

收益应当是数据控制权下的一项权能，具体的收益

分配问题应当由数据控制者进行判断。 如数据控制

主体在将管理权对外授权时，通过协议的方式与数

据管理主体协商约定数据收益分配的问题或直接支

付数据管理费用，而不对数据收益进行分配。 不应

当直接通过劳动价值理论来默许实施数据管理行为

的主体对其所管理的数据具有收益权。 在数据经济

下，劳动价值理论绝对不能在判断相关数据权利以

及具体权能的归属中占据主导地位。
现今，大部分国家通过数据访问权的构建来促

进数据的开发利用与流通共享。 本质上讲，数据访

问权的权利性质较为特殊，其不是对某个数据享有

控制权或管理权的主体所享有的权利。 相反，其是

数据控制主体与数据管理主体之外的第三方主体所

应享有的权利，即对不受其控制或管理的数据加以

访问或接触的权利。 其实，数据访问权便是对“最
低限度的必要排他性”的最好解释。 首先，在必要

排他性上，通过对数据控制权的构建以及具体的归

属判定逻辑确立了数据控制主体，并依据未经授权

许可不得使用的逻辑来确保了基本的经济秩序与数

①
②
③
④

尤其是针对个人数据，终端用户的数据管理行为能力普遍低于具有成熟的数据管理能力的企业或其他组织机构。
主要发生于相关数据控制主体无法对关于自身的数据加以管理或需要降低管理成本等情况下。
参见李爱君、夏菲：《论数据产权保护的制度路径》，载《法学杂志》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第 ２０ 页。
尤其是在实施匿名化或其他切断主体相关性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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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安全。 其次，排他性的最低限度就是通过数据访

问权加以体现的，即控制主体若无正当理由不得拒

绝其他第三方主体对该数据的访问。 当然，具体的

正当性标准主要依据《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

法》的规定，以及现行包括《民法典》《反不正当竞争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专利法》在内的具体要求和相应的司法实践。 数据

访问权并不是以控制与管理为主导的数据产权下的

权利或权能，其更倾向于数据控制权这一具有“最
低限度的必要排他性”权利所对应的义务，即访问

权是非数据控制主体所享有的访问相关数据的权

利，而该种权利同时对应于数据控制主体，并产生了

非基于正当理由不得排除或妨碍第三方访问相关数

据的义务。 以所有权为例，所有权的义务主体是所

有权人以外的其他第三方主体，这就是强排他性最

为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 而数据访问权可以被认定

为数据控制主体与数据管理主体所承担的不得以无

正当性理由拒绝第三方主体访问其数据的义务。 同

时，数据管理权也具有相应的义务，即按照《数据安

全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所列明的义务与责任对

数据实施开发利用等管理行为。
整体而言，数据控制权是数据管理权的基础，数

据管理权是数据控制权的外在表现形式。 对于数据

产能的最大释放需要通过管理行为的实施方能达

成。 虽然实施切断主体相关性的数据管理行为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数据控制权的归属，但是数据管

理行为绝对不是断定数据控制权归属的充分必要条

件。 此外，数据控制权与数据管理权在权利内容上

存在一定的交叉关系，但该种交叉关系并没有实质

性冲突，均可通过现行的行为规制法进行调整。 综

上所述，笔者所构建的数据产权主要由数据控制权

与数据管理权组成，其中数据控制权下又存在使用、
处分与收益权能。 数据管理权则是能够实施《数据

安全法》所列明的七种数据行为的权利。

四、结语

笔者通过结合产权规制法与行为规制法，以行

为规制法为主导，以产权为框架，以数据及其所涉问

题为中心，对数据产权及数据控制权与数据管理权

进行初步构建。 与传统的所有权相比，数据控制权

削弱了所有权中的占有权能，但保留了“最低限度

的必要排他性”，以保障经济秩序的稳定与市场结

构的完好。 该种必要排他性主要表现在对相关权利

的授权上，即非经数据控制主体的明确授权许可，任
何其他第三方主体不得对数据实施开发利用等行

为。 最低排他性的体现需借助于数据访问权，即数

据控制主体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其他第三方主体对

其所控制的数据进行访问与接触。 数据控制权是一

种静态的权利归属状态表征，对于数据的开发利用

更加依赖于《数据安全法》中所列明的七种数据行

为，而能够实施七种数据行为的权利便是数据管

理权。
从完整的数据产权上看，控制权的主要外在表

现大部分要依赖于数据管理权的行使。 基于技术能

力差与实际的商事需求，数据产权主体均习惯于将

数据管理权进行对外授权。 在对外授权的规制上，
主要依据赖于行为规制法下的合同规制。 就整个数

据管理权而言，该种权利的创设本就是依赖于数据

行为的实施，故对于该权利的具体规制更需要依据

现行的行为规制法。 行为的逻辑起点是权利，任何

无明确权利起点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均属于“无权

处理”或“无权处分”。 数据控制权的创设便是为数

据管理权与具体的数据开发利用行为提供逻辑起

点，这便是以产权为基本框架的意义所在。
综上所述，数据控制权是数据管理权的基础，数

据管理权是数据控制权的外在表现形式，二者彼此

依附，共同形成有机完整的数据产权。 当然，对于具

体问题的分析，仍然需要借助较为充实的行为规制

法，即利用笔者所构建的数据产权对数据权利的性

质与数据权属进行界定与判断，同时利用既有行为

规制法对相关行为加以规制，这样既能够平衡数据

经济下多主体的利益，又能够保障法律的稳定性与

可预见性。


